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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民市监处罚〔2023〕652号

当事人：桑中山

身份证件号码：372922196810081448

身份证住址：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野岗镇野东村委小集村

2023年07月06日，我局抽检人员按照民权县食品安全监

督抽检要求对民权县野岗镇小集肉类经营店[民权县野岗镇

小集肉类经营店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411421MA9KMTJT95,

类型：个体工商户，经营者：桑建波，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

鲜肉零售；鲜肉批发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

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；许可项目：餐饮服务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

件为准）。组成形式：个人经营，注册日期：2021年12月30

日，经营场所：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野岗镇310国道路北18号。

经营者：桑建波，身份证号码：411421198311242451，身份

证住址：河南省民权县野岗乡野东村委，联系电话：

17838880618。]销售的熟驴肉进行抽样时，你伙同儿媳赵育

换、孙子桑文昊阻挠食品安全抽样，在执法人员抽取样品并

付过样品费用后强行抢夺抽检样品、推搡辱骂我局执法人员

长达半小时，并强行关闭门店前门，从门店后门将我局抽检

驴肉样品带走藏匿。执法人员报警后，我局执法人员在民权

县公安局干警全力配合下，在你位于民权县野岗镇野东村委

小集村家中的驴肉加工点对你正在加工的熟驴肉以及正在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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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的预制驴肉再次进行了监督抽检。经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

司检测，涉案的熟驴肉和正在腌制的预制驴肉均检出了马成

分。因你阻挠食品安全抽样检验，我局于2023年07月08日对

涉案熟驴肉的经营场所--民权县野岗镇小集肉类经营店采

取了查封经营场所行政强制措施。因案情复杂，2023年08月

07日，我局决定对民权县野岗镇小集肉类经营店采取的查封

经营场所行政强制措施延长45日。

2023年07月21日和2023年07月31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

向你送达了编号NO:A4D711109A4F60U5060的预制驴肉检验

报告和编号为NO:A4D724038A4F60U9815的熟驴肉检测报告，

你自分别收到上述2个检测报告后七个工作日内，既未对检

验结果提出异议，也未提出复检。

2023年07月08日、2023年07月21日、2023年08月14日，

我局执法人员分三次对你进行了询问调查，并于2023年07月

21日对民权县野岗镇小集肉类经营店的经营者桑建波进行

了调查。

调查认定的事实：自2023年4月份起，民权县野岗镇小

集肉类经营店经营者桑建波就不在该经营店经营，而是由你

经营管理。你分别于2023年07月05日和2023年07月06日分两

次从一微信号为A15562719000、微信昵称为“林建（明天会

更好）”的生鲜驴肉供货商手中购进生鲜驴肉原材料

80.05kg、110.2kg，共计190.25kg，购货款分别为6200元、

8550元，共计14750元；你购进上述鲜驴肉时没有按照规定

查验供货商的许可证及涉案2批生鲜驴肉的动物检疫合格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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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上述涉案的2批鲜驴肉为掺杂掺假和未经检疫的食品原

料。

2023年07月06日，我局抽检人员按照民权县食品安全监

督抽检要求在你驴肉加工点对你正在加工的熟驴肉以及正

在腌制的预制驴肉进行了监督抽检。经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

司检测，检测报告编号为№.A4D724038A4F60U9815的内容如

下：样品名称：熟驴肉；被抽样单位：桑中山；被抽样地址：

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野岗镇野东村委小集村；身份证号码：

412323196311172448；签发日期：2023年07月27日；检测项

目：马成分；检测结果：检出。检验报告编号为№：

A4D711109A4F60U5060的内容如下：样品名称：预制驴肉；

被抽样单位名称：桑中山；签发日期：2023年07月20日；检

测项目：马成分；实测值：检出。

经核实，你用上述掺杂掺假和未经检疫的生鲜驴肉食品

原料除我局从中抽检2.6kg外，其余187.65kg均被用于加工

熟驴肉，共计加工熟驴肉110kg，其中用于我局抽样检测

2.2kg，其余107.8kg均对外销售，销售价格均为130元/kg，

销售额共计14300元（含我局抽检付费286元）；我局抽样人

员于2023年07月06日在你驴肉加工点抽检预制驴肉2.6kg，

付费价格76元/kg，金额194.6元。以上两项合计货值金额为

14497.6元，为你经营掺杂掺假和未经检疫的驴肉的违法所

得；因你在加工驴肉时产生的驴骨和驴油（作为生物燃料销

售）未作食品销售，故本案未将你销售驴骨和驴油获得的收

入作为违法所得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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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07月21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你驴肉加工点进行了

实地测量，经测量，你生产加工场所南北长6米、东西宽5米，

加工场所面积仅为30平方米，且仅有煮肉地锅1口；你加工

点堂屋内也仅有腌制生肉所用瓷缸1口和存放生肉所用200

升小冰柜1台；食品加工工作人员也仅有你和李传菊（身份

证号码为412323196311172448）夫妻两人。你食品加工场所

符合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》第

三条第一款“本条例所称食品小作坊（以下称小作坊），是

指有固定生产加工场所，从业人员较少，生产加工规模较小，

生产条件简单，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。”规

定的食品小作坊的条件，应按照食品小作坊进行管理。你在

家中的驴肉加工点未按规定办理营业执照以及河南省食品

小作坊登记证。

你未经登记经营食品、采购食品原料未按规定履行进货

查验义务、经营掺杂掺假的预制驴肉和熟驴肉。

以上事实有如下证据予以证明：

1.民权县公安局野岗派出所出具的你的户籍证明1份；

民权县野岗镇小集肉类经营店经营者桑建波提供的其本人

身份证复印件和营业执照、小经营店登记证复印件各1份，

以此证明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身份情况；

2.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分别为

NO:A4D711109A4F60U5060和NO:A4D724038A4F60U9815的检

测报告各1份，以此证明你经营的驴肉确实为掺杂掺假的食

品；

证照及相关人员身份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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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我局执法人员依据你于2023年07月06日伙同其儿媳

赵育换、孙子桑文昊阻挠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的录像资料刻制

的视听资料1份，现场拍摄的涉案经营场所以及当事人伙同

儿媳赵育换、孙子桑文昊阻挠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图片资料16

张；以此作为证明当事人桑中山阻挠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的事

实。

4.2023年07月06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在你食品加工场所制

作的现场笔录1份，抽样单2份、购买样品清单1份，我局执

法人员根据现场检查时的录像资料制作的视听资料1份，以

此证明我局抽样人员对你加工销售的驴肉进行抽样以及你

在家中从事食品加工未办理注册登记和河南省食品小作坊

登记证的事实。

5.2023年07月21日，2023年07月31日，对你制作的现场

笔录各1份，以此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向你送达编号分别为

NO:A4D711109A4F60U5060和NO:A4D724038A4F60U9815的检

测报告的事实。

6. 你提供的与涉案鲜驴肉供货商的付款记录及微信聊

天截图图片资料10张；执法人员调取的你使用微信的微信支

付交易明细证明1份，以此证明你采购未经检验检疫的食品

原料、未按规定索证索票的事实以及作为涉案驴肉货值金额

和违法所得的依据。

7. 2023年07月08日、2023年07月21日、2023年08月14

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分三次对你进行询问调查笔录各1份；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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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作为你对阻挠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且经营掺杂掺假的食品

以及对检测报告结果的认定事实。

8.2023年07月21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民权县野岗镇小集

肉类经营店经营者桑建波进行的调查笔录1份，以此证明涉

案驴肉确系你购进、加工、和销售的事实。

9.民权县公安局出具的对你作出的行政拘留十日、罚款

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财政票据

各1份，以此作为我局依据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

七条第（四）项“拒绝、逃避监督检查；”认定为你的违法

行为为“情节严重情形”，可以依法从重从严的依据。

以上证据经查证属实，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据要

求，且相关证据由桑中山、桑建波、李传菊签名认可。

2023年8月15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告

知书（民市监罚告〔2023〕91号），你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进行陈述、申辩。

你未办理营业执照和河南省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在家中

从事食品加工销售活动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

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第一款“市场主体应当依照本

条例办理登记，未经登记，不得以市场主体名义从事经营活

动。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无需办理登记的除外。”以及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“国家对食品

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。从事食品生产、食品销售、餐饮服

务，应当依法取得许可。但是，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

包装食品的，不需要取得许可。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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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

案。”之规定。已构成无照无证从事食品加工经营活动的违

法行为。

你在购进鲜驴肉时未按规定索证索票导致所购生鲜驴

肉为掺杂掺假和未经检疫的食品原料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“食品生产者采购

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，应当查验供货者的

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；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的食品原料，

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；不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

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。”

、第三十四条第（六）项和第（八）项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

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（六）腐败变质、油脂

酸败、霉变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物、掺假掺杂或者感官

性状异常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（八）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

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，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

制品；”之规定，已构成未按规定索证索票和采购未按规定

检疫的肉类原料以及销售掺杂掺假的食品的违法行为；

你在我局抽样人员依法开展食品监督抽检时，阻挠食品

安全抽样检验的行为，违反了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》

第十九条第二款“现场抽样时，抽样人员应当书面告知被抽

样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。被抽

样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食品安全抽样文书上签字或者盖

章，不得拒绝或者阻挠食品安全抽样工作。”之规定，已构

成阻挠食品安全抽样工作的违法行为。综合考虑你违法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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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主观过错以及公安

机关已对你作出并执行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和事

后你带领涉案阻挠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的家人到梁富胜家中

作出诚恳赔情道歉等因素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对你阻挠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的违法行为不

再给予行政处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

改正违法行为”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

十七条“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、食品摊贩等的违法行为的

处罚，依照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制定的具体管理办法执行。”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二条“法

律、行政法规对市场主体登记管理违法行为处罚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”和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小摊

点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小作坊、

小经营店未登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食品

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办理登记手续；逾期部办理的，

处五百元罚款。”及第二款“未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从

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

产经营的食品。”、第四十四条第（二）项及第（四）项“违

反本条例规定，小作坊和小经营店有下列行为之一，由县级

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，没收不符合

食品安全标准和要求的食品和食品原料，处一万元以上十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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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：（二）使用禁止

使用的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的；（四）生产经营腐败变质、油

脂酸败、霉变生虫、掺假掺杂、超过保质期或者被包装材料、

容器、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的。”、第四十五条第（二）

项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小作坊和小经营店有下列行为之一，

由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

警告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：（二）

采购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时，未查验供货

者的许可证、登记证、备案卡或者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的；”

之规定，本局责令你位于其家中的驴肉加工点30日内办理个

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河南食品小作坊登记证，在办理前不得

开展食品加工经营活动，不得采购和加工经营未经检验检疫

和掺杂掺假的食品或原料；在购进食品原料时，严格落实进

货查验记录；并决定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1.没收违法所得壹万肆仟肆佰玖拾柒元陆角（14497.6

元）；

2.对你采购食品原料时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、登记

证、备案卡或者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的行为给予警告；

3.罚款捌万陆仟（86000）元；

以上罚没款共计壹拾万零肆佰玖拾柒元陆角（100497.6

元）。
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以上罚没款

缴至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权支行（收款人：民权县财政

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，账号：8200 5610 1421 000 677，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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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：民权县秋水东路民生广场西南角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到期不缴

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

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；”、第（四）项“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”

的规定，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

款，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日内向民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

法向民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

行政诉讼期间，不停止执行。

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09月01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留存。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8%A1%8C%E6%94%BF%E5%BC%BA%E5%88%B6%E6%B3%95/9942261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8%A1%8C%E6%94%BF%E5%BC%BA%E5%88%B6%E6%B3%95/99422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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